
CardioBird 使用条款同意书 
 

特别声明：ANIWARE主要提供 CardioBird 云端数据分析服务与前项服务之线上客服，
其他事务请联系经销商。 
 
ANIWARE Company Limited （“AW”）提供 CardioBird资料分析与判读服务（“本服
务”）。当您点击下方提交键时，视为您已阅读、了解、同意接受并遵守本使用条款

（“本条款”）。您明白且知悉 AW并非兽医诊疗机构，亦无提供任何动物诊疗服
务，仅针对设备与行动应用程式（定义如下）记录之动物病患数据进行之分析并生成

报告，提供兽医师临床诊断之参考。 
 
1.定义 
1.1 AW：设立于香港的公司，公司登记号码为 2430667，公司地址为香港新界沙田香
港科学园科技大道西 19号 9楼 961室，电子邮件信箱：info@aniware.ltd。 
1.2 经销商：[上海安家商]，公司编号为[xxxx]，公司地址为[xxx]，电子邮件信箱：[]经
销商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 CardioBird相关服务，AW则负责提供 CardioBird云端数
据分析服务与前项服务之线上客服。 
1.3 生效日：如提交表单之资料 
1.4 本条款有效期间：自生效日起至您以 Email 向 AW 声明不继续使用本服务并立即将
设备归还予经销商，或 AW依 12.1 条终止本条款之一部或全部。除经 AW 与经销商另
行同意外，CardioBird 点数有效期间为一年且无法延长。 
1.5 设备：AW所开发的 CardioBird设备，用于检测及记录动物病患的 CardioBird数
据。 
1.6 前景资讯：系指使用本服务所生成的报告。 
1.7 CardioBird资料分析与判读服务，系指： 
(1) AW依据本条款第 2条规定的方式供应设备。 
(2) 授权您得使用 AW之 CardioBird行动应用程式。 
(3) AW根据您使用设备与行动应用程式所搜集的动物病患数据进行资料分析与判读服
务。 
(4) 生成 CardioBird报告。 
1.8 检测：AW根据您使用设备与行动应用程式所搜集的动物病患数据，进行资料分析
与判读，并生成 CardioBird报告。 
1.9 帐户数量与免费租赁设备数量：如提交表单之资料 
 
2.设备 
2.1 经销商应于本条款期间免费提供 1.9 条所列的设备数量给您。在本条款提前终止或
届期终止时，您应于 7天内立即将设备归还予经销商并负担可能产生的运费。 



2.2 您应谨慎使用及保管设备。如设备有任何损坏，您应立即以通知经销商。除正常耗
损外，您于本条款期间内应赔偿经销商并使经销商免于因设备之毁损灭失而受有不利

益之情况。如设备受损，您依本条规定就单一设备的赔偿责任以美金 250元为限。 
 
3.客户之义务 
在同意书有效期间， 
3.1您同意依 AW设备使用指示以通常方式进行检测，并提供执行本服务所需的资讯与
数据给 AW。 
3.2 关于本条款之合作内容、计画之价格、条件、条款及双方沟通之内容，您同意不向
任何第三人揭露。 (包含但不限于本服务内容、价格方案等)。 
3.3 您同意配合 AW提出与服务相关的合理要求。 
 
4.资料之运用 
您知悉并同意使用设备与行动应用程式自动物病患所收集之数据，均归 AW 所有，您
得于依本条款为特定动物病患提供诊疗服务时，使用该前景资讯协助判断。惟您不得

主张前景资讯或上传数据之所有权。 
 
5.请款与付款 
您应依照经销商之指示完成付款。 
 
6.保证、责任及赔偿 
6.1 AW应善尽合理努力提供本服务，使用合理的注意程度与技能执行本服务，以达到
其业务经营所提供的服务类型在产业、领域或专业上公认的标准。 
6.2 若 AW于提供本服务（或本服务的任何部分） 有重大过失或重大违反本条款之情
况，则若您提出要求，于第 6.3条及 6.4条之前提下，AW得重新执行本服务的相关部
分。您要求重新执行服务须于服务提供后之次日内提出。 
6.3 AW依据本条款或涉及本条款的责任，无论是基于契约、侵权、过失、违反法定义
务或其他法律规定所产生的责任，以您依据本条款所支付经销商的费用为上限。此第

6.3条的规定排除第 6.5条适用。 
6.4 任一方对于他方因侵权、过失、违反法定义务或其他法律规定所发生或遭受任何性
质（无论是间接性或衍生性）的损失、损害、费用或开支，不负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任何经济损失或其他营业额、利润、业务或商誉损失。此第 6.4条规定排除第 6.5条适
用。 
6.5 如因您提供给 AW 的资讯造成第三人因受伤、死亡、损失、损害、侵权或财产上的
损失而向 AW或 AW之员工及顾问，主张所有的损失、索赔、法律费用及其他相关费
用，您应全权负责。如 AW及其员工或合作之第三方因前述事件受有损害，您亦应赔
偿。 
6.6 在相关法律准许的最大范围内：(a) 前景资讯是在「现状」及「既有」的基础上提
供参考，并无任何形式的保证，AW对于本条款的服务明确否认所有默示保证，包括



但不限于适销性、适于特定目的、所有权及未侵权的默示保证。 (b) AW对于本条款的
服务是否可靠、最新或无错误、符合您的要求或无瑕疵，均不提供声明或保证。您对

于依其专业职责提供的诊所服务，应自负责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AW对于其全部
或部分诊断服务，概不负责。 
 
7.不可抗力 
任一方对于任何因超出其本身所能合理控制的情况所造成的延误或无法履行本条款，

均无须负任何责任或视为违反本条款。受上述情况影响的一方应在该情况造成延误或

无法履约及该情况停止时，立即以书面通知他方。若该情况持续超过 6个月，则任一
方得以书面通知他方而终止本服务。 
 
8.修订 
AW 将寄发 Email 予您于本系统登记之地址通知修订，如您没有停止使用本服务，代表
您同意修订。如果您不同意修订，请将设备交还给经销商，并负担可能产生的运费。 
 
9.转让 
未经 AW 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转让、委托、转包、质押、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本
条款的任何或所有权利与义务。 
 
10.完整合意 
本条款（连同附表）涵盖双方之间的完整合意，取代并替代双方先前的任何书面、电

子或口头协议、声明或了解。双方确认，并未根据未明确纳入本条款的任何声明签订

本条款。本条款内容并未排除诈欺责任。 
 
11.通知 
依据本条款 AW所给予的任何通知，将以电子邮件发送至您所提交之电子邮件地址，

AW寄出即为送达⸰ 
 
12.计画变更与提前终止 
12.1 除另有约定外，AW 得随时终止本条款的一部或全部。 
12.2 您可提前三十天以 Email 通知 AW 提前终止本条款，惟您明白且知悉，您所支付
的费用在任何情况下皆不会退还，包括但不限于您提前终止本条款。根据本条款 2.1，
在您提前终止本条款时，您应于 7天内立即将设备归还。 
 
13.准据法与管辖权 
本条款之效力、解释及履行应以香港法律为准据法，且双方提起诉讼的香港法院具有

非专属管辖权。 
 
  



14.第三人权利 
基于香港条例（香港法律第 623章）契约（第三人权利）之规定而言，本条款无意且
未赋予非条款一方当事人的任何人享有得强制执行本条款任何条款之权利。 
 

 
 
 
 
 

如您对 ANIWARE 服务或本协议有疑问，或有意查阅或更正个人资料，请联络当地经销
商 [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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